散宗货物委托办理进口协议书
甲方:　
      身份证号：
乙方:  深圳市鹏千里物流有限公司
1、 乙方为一货运承揽有限公司，负责经营国际空运、海运、快递等业务。
二、甲方委托乙方承揽自香港进口大陆业务。
三、运费报价： 

    机场提货费、杂费超过RMB1000部分实报实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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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如天灾之意外，理赔的方式依照国际运输条例赔偿之。
五、若货物已到贵司，发现货有破损，请于当日内以拍照的方式或要求我司人员赴于现场确认，以厘清责任问题。
六、甲方交来的货物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的，不能是国家限制进口的物品，且物品必须完整无缺的，以拍照为证，我司会代为打木托盘，轻拿轻放，防止倒立，以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安全。
七、若货于已由 甲方签收，后续破损问题责任全由 甲方负责。
八、甲方必须提供正确之装箱明细与发票给乙方核对确认，若因甲方不实申报，导致货物遭受扣关及罚款，则不在理赔范围之内，且需由甲方负全部责任，并照付运费及罚款。
九、如因遗失或扣关时间超过30个工作天，无法取回时，则乙方必须理赔运费五倍（小三保税管道)日后若找回遗失货物或经海关发还时，应当归还甲方，乙方不得私自售出，且甲方同意以乙方先前已理赔金额之９０％购回货物。
十、结帐方式：货到付现。
十一、本协议之所有条款，经双方磋商、研读，并同意签订。
立约人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深圳市鹏千里物流有限公司
立约人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立约人签章: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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